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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评价指标

评价标准 得分
一级

指标

分

值

二级

指标

分

值

工作

成效

50

分

全覆

盖

25

分

建成区住宅小区（包括单体楼）物业管理全覆盖（20 分），

每少 1 个百分点扣 1 分，扣完为止；住宅小区整体专业化物

业管理覆盖率 80%以上（5 分），每少 1 个百分点扣 0.5 分，

扣完为止。

提品

质

25

分

业主对物业服务满意率达到 80%（15 分），每少 1 个百分点

扣 1 分，扣完为止；业主委员会（物业管理委员会）组建率

95%以上（10 分），每少 1 个百分点扣 0.5 分，扣完为止。

任务

和

措施

50

分

组织

领导

10

分

旗县市政府研究部署推动物业工作（2 分）；将物业管理融入

基层治理，同部署、同落实、同考核（1分）；旗县市将物业

管理纳入综合目标责任考核体系（3分）；一个旗县市未实现

的扣 1 分，扣完为止；街道（乡镇）全程参与并熟悉物业管

理（2 分，抽查）；健全街道(乡镇)统一指导协调，住建、公

安、城管、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执法体系（2分）。

制度

建设

4

分

制定本地区物业服务全覆盖提品质方案（1分）；建立完整的

物业信用管理制度并定期公布红黑名单（1分）；建立信用评

价结果与招投标挂钩的工作制度（2分）。

监督

管理

9

分

开展物业服务企业备案（1 分）；开展物业管理区域划分备案

（1分）；开展物业服务合同备案（2分）；开展物业承接查

验备案（1 分）；开展物业前期招投标备案（1分）；采用信

息化手段加强监管（3分）。

宣传

培训

7

分

以宣传贯彻《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》为主线，开展不

同形式的宣传活动（2 分）；开展美好家园选树活动（1 分）；

开展最美物业人选树活动（1分）；开展优秀小区当家人选树

活动（1 分）；开展物业主管部门人员、街道社区物业管理工

作人员培训（1 分）；开展物业管理区域安全管理培训（1 分）。

矛盾

调处

5

分

健全 12345 热线投诉转办机制（1分），建立街道、社区、行

业党组织引领下的基层物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（2分）；建立

人民调解、行政调解、司法调解“三调联动”的调解工作模

式（2分）。凡经自治区、盟转办的物业纠纷事件，一次转办

未反馈、同一问题二次转办未解决的，出现一次扣 2 分，扣

完为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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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

维修

资金

管理

4

分

解决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审计存在的问题（2分），无进展的不

得分；实现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信息化管理（1 分），有一个旗

县（市、区）未实现的不得分；出台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续筹

管理办法（1分）。新出现政府挪用、企业占用住宅专项维修

资金的不得分。

破解

行业

难点

堵点

11

分

明确物业管理区域执法主体和执法边界并公布，建立执法进

小区的工作机制（2分）；开展将物业管理区域供水、供热等

设施设备移交专营单位工作（2分）；定期（不超 3年）发布

地区住宅物业区间参考价格（2 分）；开展小区停车难、乱停

车问题治理（2分）；开展解决业委会委员补贴和工作经费试

点（1 分）；开展酬金制（类似模式）试点（1分）；开展楼

栋长模式试点（1分）。

加减

分事

项

鼓励各地开展物业管理创新，具体工作模式、方法对全区有

推广价值的加 1 分，最多加 5 分。

物业管理区域出现亡人安全事故，经鉴定物业服务企业有责

任的扣 5 分。

备注：经两次以上工作群众无意愿开展物业管理的小区（提供佐证材料），可不作为全覆盖统计

基数。


